
汉坤律师事务所 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

www.hankunlaw.com 
 

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所得将开始征税 

 

2013 年 2 月 3 日，国务院批准并转发了发改委、财政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三部委的《关

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（以下称“《意见》”）。《意见》第 14 条提出，取消对外籍个人

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、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等税收优惠。 

1. 相关税收政策的演变 

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外资企业和外国投资者在中国一直享受着税收处理上的“超国民待遇”。

不仅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享受到内资企业无法享受的税收优惠，外国投资者（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）

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也曾一度都可以享受到免税的待遇。2008 年新的《企业所得税法》实施

后，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了。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是，对于外国企业投资者

取得的 2008 年及以后年度外商投资企业新增利润的分配，应当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（税率通常为

10%）。但是，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、红利所得，依据现行有效的《财政部、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字[1994]020 号），仍属于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收入。 

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后，以前的一些外资超国民待遇也逐渐得到了清理。2009 年和 2010 年，

国家开始对外资企业和外籍个人开征了房产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仍

保留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、红利所得的免税待遇，与统一内外资企业及投资者税收

待遇的大势不符。况且，仍保留外籍个人的此项税收优惠，还会导致对于经济实质相同的股息、红

利所得，因为取得所得的外国投资者身份不同（企业或个人）而适用或征税或免税的税务处理，明

显违背了税收中性原则。因此，取消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、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

得税的税收优惠为大势所趋，将有利于我国建立、完善公平和中性的税收制度。 

2. 取消外籍个人取得股息红利所得免税待遇后的税收处理 

《意见》中关于取消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、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等税收

优惠的规定只是原则性的指引，根据以往的经验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还应该会出台新的法规，

以明确外籍个人取得股息红利所得的税务处理。根据我们的理解，外籍个人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在

开始征税后，应按照《个人所得税法》的规定缴纳 20%的个人所得税。如果外籍个人的居民国（地

区）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中规定了更为优惠的所得税税率，则该外籍个人应该可以适用税收协定

中的优惠税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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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取消外籍个人取得股息红利所得免税待遇后的影响 

外籍个人转让中国境内企业股权的行为按照《个人所得税法》的规定，应该缴纳 20%的个人所

得税。在外籍个人取得股息红利所得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后，通过外籍个人直接持股外商投资企业

将失去税务优势。外籍个人投资者可以考虑通过在与中国签订了税收协定、且税收协定规定了较为

优惠的税务处理的国家（地区）设立的企业间接向中国境内投资，以优化中国税务处理。但是，中

国税务机关近年来制定了很多涉及境外投资的反避税规定，包括税收协定的适用问题、间接转让中

国居民企业股权的征税问题等。外籍个人投资者应该结合具体的投资回报方式、退出方式等，综合

考虑中国税法、包括反避税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设计具有合理节税效果的投资架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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